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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申請流程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民眾有意願申請農業設施結合(屋頂型)太陽光電

畜牧設施 農作產銷設施
向所在地鄉鎮公所申請

「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向所在地鄉鎮公所申請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註1 註4

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向核定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機關申請)

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向核定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機關申請)

註3 註6

申請面積依「屏東縣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有不同審查程序
及核定權限，詳參考表1。

※

1.需於設備登記前取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容許
2.檢具經營事實向原核定機關申請變更經營計畫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取得畜牧登記(鄉鎮公所) 取得農業產銷證明(鄉鎮公所)註2 註5

取得建造(雜項)執照(建管科) 註7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取得併聯審查意見書(台電) 註8

申請同意備案，取得核准函(工商科) 註9

簽訂購售電契約(台電)
光電施工前，繳交空污費(環保局)

申請免雜項執照備查，取得備查函(建管科)

建物申請使用執照(建管科) 註10

申請建物登記(地政事務所)

施工 向台電辦理併聯試運轉，取得併聯函(台電)

辦理併聯初步/細部協商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取得竣工備查函(建管科)

申請設備登記，取得設備登記核准函(工商科)

註11

註13

註12

註15

向台電申請正式售電

註16

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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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設施結合光電申請流程
註1 畜牧設施 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1.申請書
2.畜牧場經營計畫書
3.土地登記及地籍圖謄本(近一個月內)
4.畜牧設施配置圖
5.畜牧場位置略圖
6.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7.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8.航照圖(屬於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制條例所稱之新設置畜牧場應檢附)
9.地籍參考圖(屬於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制條例所稱之新設置畜牧場應檢附)
10.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參考檢附文件：

詳參考農業處畜產科網站
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申請說明

註3 畜牧設施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以自然人為申請者，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以公司為申請者，請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抄錄影本及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畜牧場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5.代辦委託書（自辦者免附）
6.原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其配置圖影本
7.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影本
8.土地登記簿謄本正本（1個月內）
9.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10.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11.設施使用同意書（設施自有者免附）
12.經營計畫書
13.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配置圖
14.申請用地現況相片

※

註2 畜牧登記
 
代理申辦畜牧場登記委託書(自辦者免附)
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表分為：一般農戶及公司組織)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員資格證明書
一個月內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簿節本
畜牧場經營計畫書
畜牧場位置及畜牧設施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200之1)
主要畜牧設施說明書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畜牧設施自有者免附)
「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或「排放許可證」或「檢附

環保單位或認可代檢測機關放流水檢驗合格報告」或「無排放水畜牧場會勘簽單」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函
畜牧場聘置獸醫人員合約書
死廢棄畜禽委託處理合約書
建築物使用執照

畜牧場於許可設立後，應於一年內完成建場，並於完成後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
辦理畜牧場登記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詳參考農業處畜產科網站
如何申辦畜牧場登記?

※參考檢附文件：

詳參考農業處畜產科網站
屏東縣申請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
綠能設施同意函應檢附書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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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產銷設施結合光電申請流程
註4 農業設施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經營計畫
3.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4.農業設施使用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1/500）及建築結構圖說
5.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人如為土地單獨所有者免附）
6.其他應備之書件資料（如農機具使用證、水權證明文件等）

※

註6 農作產銷設施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屏東縣農作產銷設施申請附屬綠能設施經營計畫書：
1.設施項目及規格
2.農作產銷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之結合需求
3.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模
4.生產及銷售計畫
5.農業設施整體配置及對周圍農業環境之影響

※

詳參考農業處農企科網站
屏東縣農作產銷設施附設綠能設施

註5 農業產銷證明
檢附下列文件各三份，向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已領有農業設施容許同意書者，則向原核定機關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屬自然人者，應檢附下列佐證資料之一：

1.申請日前二年內之領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之證明文件
2.申請日前二年內之領取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作補貼之證明文件(不含休耕給付)
3.申請日前二年內之繳售公糧稻穀之證明文件
4.申請日前二年內曾接受農政單位相關補助計畫之證明文件 (不含人力培訓類)
5.申請日前二年內之銷售自產農產品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
6.農產品通過有機認證、產銷履歷或優良農產品驗證，或取得產地標章證明等有效期間內之證
   明文件
7.申請日前二年內之其他從事農業生產事實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屬法人者，應檢附下列佐證資料之一：
1.申請日前已承租農地並實際經營一年以上，經檢附契約書及現地農地經營照片
2.申請日前二年內之領取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轉(契)作補貼之證明文件(不含休耕給付)
3.申請日前二年內曾接受農政單位相關補助計畫之證明文件 (不含人力培訓類) 
4.與自然人簽訂五年以上之農業合作經營契約(契約須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5.與法人簽訂五年以上之農業合作經營契約(契約須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所合作之法人
   應具一年以上農業經營實績)
6.申請日前二年內之銷售自產農產品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
7.農產品通過有機認證、產銷履歷或優良農產品驗證，或取得產地標章證明等有效期間內之證
   明文件
8.以自有農地提出申請者
9.申請日前二年內之其他從事農業生產事實之證明文件

三、農作產銷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經營計畫書
四、農作產銷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之配置圖（含平面配置圖、立面圖、剖面圖等），其比例尺不
       得小於三百分之一

※

詳參考《屏東縣農作產銷設施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審查辦法》第四條

詳參考農業處農企科網站
屏東縣農業用地作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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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程序及核定權限

農業設施分類別規定以及申請基準或條件，請參考「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
依 據 屏 東 縣 農 業 用 地 作 農 業 設 施 容 許 使 用 審 查 作 業 要 點，附 屬 設 置 於 農 業 設 施 之 綠 能 設
施，採2階段審查：

第一階段依本要點各類農業設施之審查程序及核定權限辦理。
第 二 階 段 申 請 人 須 於 農 業 設 施 設 置 完 成，並 有 農 業 生 產 事 實 後，檢 具 相 關 農 業 生 產 實
績 證 明 文 件，向 原 核 定 機 關 申 請 變 更 原 經 營 計 畫 附 屬 設 置 綠 能 設 施，經 原 核 定 單 位 審
查符合，使得同意變更其經營計畫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

●

(1)
(2)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審查單位說明※依據「屏東縣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表1

設 施 類 別 鄉 鎮 巿 公 所 鄉 鎮 巿 公 所 初 審 函 轉 縣 政 府 複 審
農作產銷設施 660平方公尺↓ 660平方公尺↑

水產養殖設施 5,000平方公尺↓ 5,000平方公尺↑

畜牧設施 1,000平方公尺↓ 1,000平方公尺↑

新設溫室屋頂附屬設置太陽光電
審認方式採一次施工、二階段審查

新設溫室申請人擬於溫室屋頂附屬設置太陽光電，採「一次施工、二階段審查」方式審查：
申請人須於向農企科申請溫室容許使用時，於農業經營計畫敘明溫室農業經營與屋頂附
屬太陽光電之結合情形，且不應影響溫室用途及違反申請基準或條件。
農企科核發「溫室容許使用同意書」，並註明「二階段審查，申請人需先依經營計畫投入農
業經營且具農業經營實績後，始得檢附農業經營實績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屋頂
附設太陽光電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申請」。
申請人取得溫室容許使用後，依農業經營計畫規劃內容於施設溫室時一併於溫室屋頂施
作太陽光電或其支架等設施。
申請人具農業經營實績後，檢附農業經營實績相關證明文件，向農企科提出農業設施屋頂
附設太陽光電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申請。

(1)

(2)

(3)

(4)

溫室及光電
施工

投入農業經營
具有經營實績 躉售

申請溫室容許

經營計畫敘明農業經
營與綠能設施結合情
形及不影響設施用途

第
一
階
段
審
查

第
二
階
段
審
查

農企科審查

農企科審查

申請綠能容許

確認農業經營實績
符合原經營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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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申請流程
註7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
依據〈建築法〉第二十八條：
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
執照，詳請洽建管科詢問。

詳參考城鄉處建管科網站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相關附件範本
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太陽光電設備設置於屋頂、露臺，4.5公尺以下
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註8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
參考檢附文件：
1.併聯審查申請表
2.土地謄本/使用執照
3.土地/建物使用同意書
4.地籍圖謄本
5.台電登記單
6.銜接點配置圖→請標示出銜接點及
使用面積
7.自主檢查表
註：拿到台電「併聯審查意見書」後，審
查意見書發文日起一年內，設置者向主
管機關申請同意備案。

詳參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檢核事項表
(※請於申請同意備案時，一併檢附※)
取得「同意備案」：同意備案發文日起二個月
內，向台電辦理購售電契約。 

※

註9 申請同意備案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設置場址之土地或建物使用說明文件
3.設置場址電費單據(未供電者，免附)
4.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5.輸配電業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但經輸配
   電業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告符合一
   定容量及條件者，免附
6.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詳洽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服務中心
(08)732-2111 分機243

註10 使用執照申請
參考檢附文件：
1.使用執照申請書
2.建築物概要表
3.使用執照審查表
4.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5.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
6.建物竣工照片
7.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詳參考城鄉處建管科網站
使用執照業務

註11 建物登記
參考檢附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建物測量成果圖(附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
3.權利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法人應附
公司變更登記表)或戶籍謄本
4.建物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5.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依使用執照無法認
    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時，需檢附)
6.使用基地證明文件(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物，
    無使用執照，而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
    者，應檢附
7.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附)

※

詳屏東縣屏東地政事務所網站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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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設施結合光電申請流程

註13 繳交空污費
施工前先至環保局空污櫃台辦理營建工
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程序
詳情網站內容
(http://ptcapfee.lookup.com.tw/)
或洽營建工程空污費服務專線
(08-7350849)

※

→

→

詳參考屏東縣環保局網站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線上申報系統

註12 辦理併聯初步/細部協商
參考檢附文件：
初步協商(在併聯審查意見書之有效期限內)
1.併聯審查意見書 
2.自設線路路徑
3.銜接點配置圖(責任分界點) 
4.計量設備裝置配置圖 
5.單線系統規劃圖
細部協商
1.同意備案文件 
2.併聯審查意見書 
3.電源線併聯細部設計
4.電力單線系統圖
5.保護協調檢附資料 
6.運轉規範檢附資料
7.併聯初步協商結果
8.接地系統檢附資料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
二個月內與公用售電業辦理簽約。

※
＊

＊

※

註14 申請免雜項執照備查
參考檢附文件：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2.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
    結構技師出具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雜項
    執照簽證表及結構安全證明書
3.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之書件

※

詳參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
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
＊亦可洽詢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建管科。
＊取得免雜項執照，取得備查函即可施工。

註15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
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工程
應於竣工後，檢附完竣證明書，及其他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之書件，報請所在地主管
建築機關備查。

※

詳參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
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
＊亦可洽詢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建管科。

註16 核發設備登記
參考檢附文件，或請洽縣府工商科詢問：
1.設備登記申請表
2.設備設置聲明書
3.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5.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6.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
    量證明文件、產品型錄及設備序號電子檔案
7.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者，應符合該標準並取得商品檢驗主管機關
    認可之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
8.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
    竣工試驗報告
9.使用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
10.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購售電合約（無售電
      需求者，免附）及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網
      通知函或無併網證明文件
11.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

詳參考《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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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申請設置初步評估

須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審查作業要點》進行申請，若申請
設置之魚塭位於海岸防護區內，須依《海岸管理法》申請特定區位許可，其相關規定有：

依據《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8、9、10條規定，申請人應檢具海岸利用管
理說明書，向海漁所提出申請。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或海域者，應分別向各該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海漁所受理申請許可案件，經初審符合說明書規定，須於屏東縣政府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
聽會，並將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登載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或以其他適當方
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屏東縣政
府提出意見，併同審查。
海漁所受理申請許可案件，經初審符合說明書規定並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後，填具查核表，併
同送請內政部審查。

佳 冬 鄉 及 枋 寮 鄉 部 分 地 區，面 積 共 6 6 6 . 7 3 公 頃，其 中 涉 及 海 岸 管 理 法 之 區 域 計 有 面 積
280.39 公頃。 
新園鄉及林邊鄉部分地區，面積共計275.61公頃，總計1,575口魚塭。

申請設置之魚塭若位於「可優先推動區位範圍」：需於申請電業籌設(第一型)或同意備案(第
三型)時，檢附《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

STEP 1. 漁電共生「可優先推動區位範圍」 截至110年12月

經濟部已於109年12月及110年10月公告漁電共生「可優先推動區位範圍」(經能字第
10904606140號及經能字第11004605160號)，佳冬鄉、枋寮鄉、新園鄉及林邊鄉為可
優先推動區位範圍。

非位於「可優先推動區位範圍」

經濟部能源局漁電共生先行區與非先行區查詢 

經濟部能源局「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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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申請設置初步評估
STEP 2. 案場所在地是否可合法設置魚塭？

申 請 人 檢 附 分 區 使 用 證 明 文 件 ( 請 公 所 註 記「作 養 殖 使 用」) 和 地 籍 資 料 向 屏 東 縣 政 府 水 利
處申得水權
申請人檢附分區使用證明文件、地籍資料及水權證明向公所同時申辦：
(1)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2)養殖漁業登記證

1.

2.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109年9月4日「屏府農漁字
第10931126101號函」依土地分區辦理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養殖
漁業登記證

一、都市計畫農業區及保護區

容許作水產養殖設施使用，免申請許可使用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沿海自然保護區及使用面積0.5公頃以上，且位於沿海一般保護區
者，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許可
申 請 人 檢 附 分 區 使 用 證 明 文 件 ( 須 由 公 所 註 記「作 養 殖 使 用」) 和 地 籍 資 料 向 屏 東 縣 政 府 水
利處申得水權
申請人檢附分區使用證明文件、地籍資料及水權證明向公所申辦養殖漁業登記證

1.
2.

3.

4.

二、 非都市土地之乙、丙種建地

得以106年6月28日前的航照圖證明已有魚塭，依魚塭現況向土地所在鄉鎮公所送件申辦
容許使用同意書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沿海自然保護區，須先經保護區主管機關許可
特 定 農 業 區 農 牧 用 地 僅 可 辦 理 室 內 / 外 循 環 水 養 殖 設 施，航 照 圖 無 法 證 明 已 有 魚 塭 者，得
以養殖人切結書代替
申請人檢附容許使用同意書向屏東縣政府水利處申辦水權
申請人檢附容許使用同意書及水權證明向公所申辦養殖漁業登記證

1.

2.
3.

4.
5.

三、 養殖用地(養殖池以外設施)、農牧用地(山坡地保育區除外)及窯業用地

不開放新辦養殖，已核有水權及養殖漁業登記證者得辦理換證，惟養殖登記證到期3個月未辦
理換證者，原養殖漁業登記證失效，不再核發新證。
地下水管制區(養殖漁業生產區土地除外)於106年6月28日前已存在魚塭(以航照圖為證)並符
合以下條件者，得檢附切結書例外申辦容許使用同意書及養殖漁業登記證。
(1)屏東縣沿海地下水管制區：土地內有合法完善的海水進排水系統辦理純海水養殖，且不影
     響四周土地使用
(2)屏東縣內陸地下水管制區：土地內有合法用水證明文件(排除家用水權)

1.

2.

五、地下水管制區(養殖漁業生產區除外)及山坡地保育區

無法辦理容許使用同意書及養殖漁業登記證1.

四、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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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申請設置初步評估

經 使 用 地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許 可，逕 以 許 可 證 明 文 件 及 合 法 用 水 證 明 文 件 向 土 地 公 所 申 辦 養 殖
漁業登記證。

六、其他用地別

為 發 揮 海 水 供 水 站 之 功 能，養 殖 漁 業 生 產 區 內 土 地，在 海 水 供 水 站 可 穩 定 供 給 海 水 之 範 圍
內，不再以用水建造物做為水權證明文件。

七、海水供水站

1. 近岸海域
2. 潮間帶
3. 海岸保護區
4. 海岸防護區
5. 重要海岸景觀區
6. 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
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
※屏東縣一級防護區位包含新園鄉、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枋寮鄉及枋山鄉共六鄉鎮

一、第2條所稱特定區位

長度
(1)濱海陸地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長度達一公里
(2)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長度達五公里

高度：於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內申請建築或設置設施高度超過十點五公尺

樓地板面積：建築物總樓地板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

改變珊瑚礁、藻礁、海草床、河口、潟湖、沙洲、沙丘、沙灘、泥灘、礫灘、岩岸、崖岸、岬頭、紅樹林或
海岸林等自然狀態：申請或累積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或長度達一百公尺

1.

2.

3.

4.

5.

面積
(1)所申請太陽光電設施僅位於海岸防護區範圍內陸域
緩衝區，且不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申請或累積利用
面積達五公頃
(2)以外的利用情形，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一公頃

二、第3條所定一定規模認定基準

STEP 3. 案場是否須配合海岸管理審議?
地面型案場若符合以下條件需配合《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辦理海案管理審議

特定區位範圍請查詢
《內政部營建署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網》

詳參考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

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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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型屋頂型(室內養殖)發電設備申設流程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民眾有意願申請漁業設施結合(屋頂型)太陽光電

農業容許
向所在地鄉鎮公所申請「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註1

建物取得建築執照 (建管科)

取得水權證明(水行科)

註2

申請同意備案，取得核准函(工商科) 註4

註5

註6

建物進行建物登記(地政事務所) 註7

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向原核定容許使用機關申請)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取得併聯審查意見書(台電) 註3

註8

註9

簽訂售電契約(台電)
施工前，繳交空污費(環保局)

申請免雜項執照備查，取得備查函(建管科) 註11
註10

向台電辦理併聯試運轉，取得併聯函(台電)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取得竣工備查函(建管科)

申請設備登記，取得設備登記核准函(工商科)

向台電申請正式售電

施工

辦理併聯初步/細部協商

1.需於設備登記前取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容許。
2.檢具經營事實向原核定機關申請變更經營計畫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註12

註13

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鄉鎮公所)

建物申請使用執照(建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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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申請

1.光電施工前繳交空污費 (環保局)
 2.申請免雜照備查 (建管科)取得備查函

註9

1.併聯審查意見書 (台電) 2.地政機關意見書 (地政處)註3

申請綠能容許(海漁所) 註8-1

申請同意備案，取得核准函(工商科) 註4

簽訂購售電契約(台電)

施工

申請併聯試運轉取得併聯函 (台電)

申請免雜照竣工備查、取得竣工備查函 (建管科)

申請設備登記，取得設備登記核准函(工商科)

向台電申請正式售電

註10

註12

註13

地面型(室外養殖)可優先推動區位
第三型發電設備申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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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初
審

複
審現勘/審查會議

地面型(室外養殖)可優先推動區位
第一型發電設備申設流程

申請人
申請 1.併聯審查意見書 (台電) 2.地政機關意見書 (地政處)

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函(綠辦)

註3

申請同意備案，取得核准函(能源局) 註4

辦理併聯初步 / 細部協商 (台電)

簽訂售電契約(台電)

辦理施工許可、核發工作許可證(能源局)

申請併聯試運轉取得併聯函 (台電)

申請設備竣工查驗 (工商科→能源局)

申請免雜照竣工備查、取得竣工備查函 (建管科)

核發電業執照 (能源局)

向台電申請正式售電

電業籌設
申請綠能容許(海漁所)

綠能容許
註8-1註14

電業籌設(工商科→能源局) 註15

核發籌設許可(能源局)

註16

1.光電施工前，繳交空污費(環保局)
 2.申請免雜項執照備查，取得備查函(建管科)

註9

註11
註10

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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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設置申請流程
註1 漁業設施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許使用

請依據本手冊第6頁「申請設置漁電共生初步評估」STEP 2，按土地分區辦理養殖設施容許使
用同意書

※

註3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
參考檢附文件：
1.併聯審查申請表
2.土地謄本/使用執照
3.土地/建物使用同意書
4.地籍圖謄本
5.台電登記單
6.銜接點配置圖→請標示出銜接點及使用面積
7.自主檢查表
註：拿到台電「併聯審查意見書」後，審查意見書發文日起一年內，設置者向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備案

※

註4 申請同意備案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設置場址之土地或建物使用說明文件
3.設置場址電費單據(未供電者，免附)
4.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5.輸配電業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
(但經輸配電業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告符合一定容量及條件者，免附)
6.地政機關意見書（設置於屋頂者，免附）
7.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註2 建造(雜項) 執照申請

依 據〈建 築 法〉第 二 十 八 條：建 築 物 之 新 建、增 建、改 建 及 修 建，應 請 領 建 造 執 照，或 請 洽 建 管
科詢問。

※

詳參考城鄉處建管科網站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相關附件範本

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太陽光電設備設置於屋頂、露臺，4.5公尺以下得免依建
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詳洽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服務中心(08)732-2111分機243。

詳參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檢核事項表
(※請於申請同意備案時，一併檢附※)
取得「同意備案」：同意備案發文日起二個月內，向台
電辦理購售電契約。 

註5 使用執照申請
參考檢附文件：
1.使用執照申請書
2.建築物概要表
3.使用執照審查表
4.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5.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
6.建物竣工照片
7.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詳參考城鄉處建管科網站
使用執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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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設置申請流程

註8 申請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以養殖場負責人為申請者，請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以公司為申請者，請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抄錄影本及代表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養殖場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5.代辦委託書（自辦者免附）
6.土地登記簿謄本正本（1個月內）
7.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8.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9.設施使用同意書（設施自有者免附）
10.經營計畫書
11.養殖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配整體配置圖
12.申請用地現況相片(標註拍攝日期) 
13.養殖場經營實績之證明文件（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証書影本、3個月內養殖生產、交易紀錄等憑證）

※

註7 建物登記
參考檢附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建物測量成果圖(附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
3.權利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法人應附公司變更登記表)
    或戶籍謄本
4.建物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5.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
    範圍及位置時，需檢附)
6.使用基地證明文件(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而
   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應檢附
7.權利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附)

※

詳屏東縣屏東地政事務所網站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註6 養殖漁業登記證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土 地 登 記 簿 謄 本 ( 如 非 土 地 所 有 者，應 附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出 具 之 土 地
　使用權同意書或租約，如為公有土地，應附公有養魚池租賃契約
3.魚塭土地非屬養殖用地，應檢具漁業主管機關或都市計晝管理機關
　核發同意作養殖使用證明文件或得為從來使用之證明文件；特定農
　業區內農牧用地經營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者需檢具核准證明文件
4.水權狀、水利建造物核准文件或其他合法用水證明文件
5.養殖場位置略圖及養殖場配置略圖

※

詳參考海漁所網站
海漁所陸上魚塭養殖

漁業登記證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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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 辦理併聯初步/細部協商

漁電共生設置申請流程
註8-1 申請結合設置綠能設施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以養殖場負責人為申請者，請檢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以公司為申請者，請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抄錄影本及代表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養殖場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5.代辦委託書（自辦者免附）
6.土地登記簿謄本正本（1個月內）
7.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8.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9.設施使用同意書（設施自有者免附）
10.經營計畫書
11.養殖設施結合設置綠能設施整體配置圖

※

參考檢附文件：
初步協商(在併聯審查意見書之有效期限內)
1.併聯審查意見書 
2.自設線路路徑
3.銜接點配置圖(責任分界點) 
4.計量設備裝置配置圖 
5.單線系統規劃圖

細部協商
1.同意備案文件 
2.併聯審查意見書 
3.電源線併聯細部設計
4.電力單線系統圖
5.保護協調檢附資料 
6.運轉規範檢附資料
7.併聯初步協商結果
8.接地系統檢附資料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個月內與公用售電業辦理簽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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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先至環保局空污櫃台辦理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程序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線上申報系統
(http://ptcapfee. lookup.com.tw/)
或洽營建工程空污費服務專線(08-7350849)

※

→

→

詳參考屏東縣環保局網站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線上申報系統

漁電共生設置申請流程

參考檢附文件：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2.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出
    具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雜項執照簽證表及結構安
    全證明書
3.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之書件

※

詳參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
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

註11 申請免雜項執照備查

註10 繳交空污費

參考檢附文件，或請洽縣府工商科詢問：
1.設備登記申請表
2.設備設置聲明書
3.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5.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6.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證明文件、產品
   型錄及設備序號電子檔案
7.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備 適 用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者，應 符 合 該 標 準 並 取 得 商 品 檢 驗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國 內 外 檢 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8.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竣工試驗報告
9.使用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
10.與 公 用 售 電 業 簽 訂 之 購 售 電 合 約（無 售 電 需 求 者，免 附）及 輸 配 電 業 核 發 之 完 成
     併 網 通 知 函 或 無 併 網 證明文件
11.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

詳參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管理辦法》第11條

註13 核發設備登記

依 據 經 濟 部 能 源 局《設 置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免 請 領 雜 項 執 照 標 準》第 6 條，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工 程
應於竣工後，檢附完竣證明書，及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之書件，報請所在地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

※

註12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

詳參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
＊亦可洽詢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建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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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電共生設置申請流程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公司登記資料及公司登記函文影本
2.土地所有權使用同意書(代理人需附授權書並於送件前一年內
    簽立)
3.土地所有權狀
4.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送件前三個月內)
5.地籍圖謄本(送件前三個月內並將使用範圍著色標明)
6.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應註明同意作為變更以後用途之使用，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或申請容許使用則免附）
7.都市計畫分區使用證明申請書(向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8.廠址位置現況照片(送件前近一年內之衛星圖及現況照片並以彩色列印)
9.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限於屏東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
    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
10.併聯審查意見書
11.環境敏感地區調查結果
12.涉及海岸管理法劃設之特定區位查詢結果(依據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位於本縣新園鄉、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枋寮鄉之土地)
13.地政機關意見書

※

註14 取得土地主管機關同意函

參考檢附文件 ：
1.籌設計畫書(含財務規劃)
2.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環保署)
3.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或事業所屬機關同意函(綠辦)
4.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如土地清冊、土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及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證明等文件)
5.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
6.廠址位置及電源線路徑照片(須標示所在區域與比例尺）與照片
7.地政機關意見書(地政處) 
8.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請檢附近6個月內有效文件)
9.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

※

《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

詳參考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網站
屏東縣政府電業籌設相關-太陽光電(地面型)

註15 申請電業籌設

註16 電業籌設申請流程

申 請 以電業籌備處名義提出申請
由地方主管機關(民營)/事業所屬機關(公營)核轉

初 審 檢視業者所附書圖文件是否符合「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相關規定

現勘/審查會議
倘符合相關規定，通知業者繳交審查費，及函請委員及相關單位辦理現場勘查及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束後，依委員及相關單位所提之審查意見，繕發會議紀錄，請業者依會議紀錄進行補充
說明或補附相關文件證明送能源局核處

複 審 就業者所提現勘及審查會議意見辦理情形，函請委員及相關單位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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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設置沼氣發電
畜牧場有意願設置沼氣發電

尋找系統廠商規劃設計

場址評估

施工

向台電申請正式售電

申請建照／雜照(建管科)

向農業處畜產科申請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註1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取得併聯審查意見書(台電)

申請同意備案，取得同意備案函(能源局)

簽訂售電契約(台電)
光電施工前，繳交空污費(環保局) 註5

註2

註3

註4

向台電辦理併聯試運轉，取得併聯函(台電)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取得竣工備查函(建管科)

申請設備登記，取得設備登記核准函(能源局)

註6

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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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設置沼氣發電
註1 沼氣發電 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畜牧場經營計畫書
3.土地登記及地籍圖謄本(近一個月內)
4.畜牧設施配置圖
5.畜牧場位置略圖
6.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7.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8.航照圖(屬於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制條例所稱之新設置畜牧場應檢附)
9.地籍參考圖(屬於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制條例所稱之新設置畜牧場應檢附)
10.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需註明沼氣發電機室

※

詳參考農業處畜產科網站
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申請說明

註3 申請併聯審查作業
參考檢附文件：
1.併聯審查申請表
2.土地謄本/使用執照
3.土地/建物使用同意書
4.地籍圖謄本
5.台電登記單
6.銜接點配置圖→請標示出銜接點及使用面積
7.自主檢查表
註：拿 到 台 電「併 聯 審 查 意 見 書」後，審 查 意 見 書 發 文 日 起 一 年 內，設 置 者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同
意備案

※

友善併網─饋線容量不足可分時段併網售電
沼氣發電併網申請者若遇饋線容量不足，可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沼氣發電友善併網方案：沼氣
發電併網避開太陽光電尖峰時段(上午9時至下午5時)，則可先行併聯發電，台電將持續進行
電網改善，並提高饋線容量，沼氣發電即可恢復全時段併聯運轉。

※

註2 沼氣發電 使用執照／雜照申請

第三型發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應取得使用執照影本
(使照需備註發電機）

沼氣發電設施依畜牧場設置方式不同，將須申請建照或使用
執照或變更容許使用

※

※
詳參考城鄉處建管科網站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相關附件範本

詳參考沼氣發電與再利用資訊網
併網申請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沼氣發電併聯

沼氣發電 太陽發電
時間

太陽光電發電 沼氣發電併聯

晚上早上

發
電
量

P.19



畜牧場設置沼氣發電
註4 申請同意備案

參考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3.設置場址之土地或建物使用說明文件
4.設置場址電費單據(未供電者，免附)
5.足資辨識設置場址及位置照片
6.輸配電業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
7.地政機關意見書
8.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

註5 繳交空污費

詳參考屏東縣環保局網站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線上申報系統

註６ 申請免雜項執照竣工備查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
領 雜 項 執 照 標 準 》第 6 條，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備 工 程 應 於 竣 工 後，檢 附 完 竣 證 明 書，及 其
他 經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政 府 規 定 之 書 件，報
請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

詳參考《設置再生能源設施
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6條

亦可洽詢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建管科*

詳參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檢核事項表
(※請於申請同意備案時，一併檢附※)
取得「同意備案」：同意備案發文日起二個月內，向台電辦
理購售電契約。 

*

*

註7 核發設備登記
參考檢附文件，或請洽縣府工商科詢問：
1.設備登記申請表
2.設備設置聲明書
3.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完工照片及平面配置圖
5.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支出憑證
6.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安裝廠商出具之裝置容量證明文件、產品型錄及設備序號電子檔案
7.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應符合該標準並取得商品檢驗主管機關認可
   之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場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8.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有關承裝及施作之竣工試驗報告
9.使用執照或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
10.與公用售電業簽訂之購售電合約（無售電需求者，免附）及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網通知
     函或無併網證明文件
11.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

國內尚無沼氣發電機效能驗證標準，因此需提供國內外檢驗機構效能驗證報告，或製造廠所出具
證明文件。

※

詳參考《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1條

施工前先至環保局空污櫃台辦理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程序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線上申報系統
(http://ptcapfee.lookup.com.tw/)
或洽營建工程空污費服務專線(08-735084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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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城鄉發展處
建築管理科

(簡稱：建管科)
申請建照與使用執照
申請免雜項執照及竣工備查

(08)7320415#3341～3348 

(08)7320415#3315

(08)7320415#7232

(08)7350849

(08)7338086 #602(地價稅)
#603(土地增值稅)

(08)7320415
#3750  #3753  #3757

(08)7320415
#6844  #6846  #6848

申請同意備案、設備登記

申請養殖登記

繳交空污費

辦理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稽徵

城鄉發展處
工商科

財 稅 局
土地稅科

農業處
農業企劃科

(簡稱：農企科)

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
(簡稱：海漁所)

水利處
水利行政科

(簡稱：水行科)

連 絡 電 話權 責 項 目

申請農業產銷證明
申請嚴重地層下陷區內不利農
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
用地，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
綠能設施，免與農業經營使用
相結合

屏 

東 

縣 

政 

府

核發水權證明

環保局
空氣污染防治科
(簡稱：空污科)

相關權責單位聯絡表

單 位 連 絡 電 話
其 

他 

單 

位

經濟部能源局

台灣電力公司
屏東區營業處服務中心

(02)2772-1370

(08)732-2111 #243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07)556-7030 #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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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綠辦網站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56號

www.facebook.com/99green.office/

www.pge.pthg.gov.tw/

08-7327066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30~17:30服務時間

服務專線
地址

屏東縣政府 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